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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副區總監(訓練) 通告編號: 2017/TPSD/CS/02 

致：各幼童軍團負責領袖 27/03/2017 

知會：區總監/副區總監/支部總監及各有關人士  
 

2017-2018 年度第十五屆幼童軍課程比賽（主席盃） 

本區幼童軍支部擬定於 2017 年 5 月 6 日舉行本年度之幼童軍課程比賽，歡迎本區幼童軍旅團踴躍參

加。本活動由幼童軍區長姚潔盈小姐負責主持，詳情如下，敬希垂注： 

(一) 日    期 

日 期 星 期 時 間  地 點 內容 

2017 年 04 月 20 日 四 19：30 至 21：00 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 102 室 

(大埔曉運路 10號) 

賽前簡介會 

 

2017 年 05 月 06 日 六 10：00 至 16：00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大埔公路 雍宜路 3 號) 

比賽 

 

(二) 參賽資格 ： a. 本區已宣誓之幼童軍成員參加，以團為單位，每團限報名一隊。 

b. 參賽者必須於比賽當日未足 12歲（以新曆生日計算）。 

c. 參賽者於比賽當日須出示有效之幼童軍手冊（附有相片及個人資料）。 
    

(三) 參賽名額 ︰ 每團最多限報一隊，以七人為一隊（所有項目最少出賽人數為四至六人，隊伍人

數不足亦可作賽，惟隊伍有可能被扣分），參賽成員性別不限。 
    

(四) 比賽形式 ︰ 分別以小隊及個人形式進行，並要完成大會指定比賽項目。 
    

(五) 比賽項目 ︰ 比賽項目共有4項，包括常識問答、金氏遊戲、競技比賽及繩結。 
    

(六) 參賽獎項 ︰ a. 各單項比賽將設冠、亞、季軍獎盃一名。 

b. 如參賽隊伍少於6隊，各單項祗設冠軍獎盃及冠軍獎牌。 

c. 另設全場總冠、亞、季軍獎座各一名。全埸總冠軍同時可獲頒發主席盃乙座

（保留一年至下屆），五年內勝出三次之旅團可永久保留「主席盃」。 
    

(七) 費  用 ： 每隊港幣500元正，費用已包括比賽當天車資及午膳，其他費用概由參加者自行

負擔。報名費用須一團一票方式付款，用劃線支票書「香港童軍總會大埔南區童

軍會」，並於支票背面寫上活動名稱、聯絡人姓名及旅號，一經接納所有費用概

不發還，敬請留意。 
    

(八) 報名辦法 ： 請填妥報名表於截止日期前郵寄或遞交「新界大埔運頭角里 15 號羅定邦童軍中

心一樓 21室大埔南區-幼童軍支部收」，以郵戳／地域接收印為準。 

參賽隊員的家長同意書則由旅團領袖保存，不用提交。家長同意書 (form06c) 可

於區會網頁下載︰http://www.tps.org.hk/download/form 
    

(九) 截止日期 ： 2017年04月13日（星期四） 
    



 

香 港 童 軍 總 會 - 大 埔 南 區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 TAI PO SOUTH DISTRICT 

大埔運頭角里 15 號羅定邦童軍中心 21 室  Room 21, Law Ting Pong Scout Centre, 15 Wan Tau Kok Lane, Tai Po 

電話 Tel：5617 1816    圖文傳真 Fax：3020 3172    電子郵箱 Email Address：district@tps.org.hk 

 

(十) 賽前簡報會 ： a. 所有參賽旅團必須派 1-2 名領袖或代表出席賽前簡報會。 

b. 賽事文件將於簡介會上發佈，各參賽旅團代表必須預留時間準時出席。 

c. 簡介會當天會進行賽道抽籤。 
    

(十一) 其  他 ： a. 幼童軍誓詞、規律乃是次比賽之最高標準。 

b. 各比賽項目將另定詳細規則，並於賽事文件中列明。 

c. 出賽名單於報名時不用一同提交參賽名單，有關名單必須不遲於 

   2017年4月30日前以電郵提交。（電郵：adcc@tps.org.hk ） 

d. 如有查詢，請致電6150 5409與姚潔盈小姐聯絡。 

 

副區總監(訓練) 

 

 ( 姚潔盈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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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度第十五屆幼童軍課程比賽（主席盃） 

報名表格 

1. 領袖資料（必須填寫） 

旅  號  負責領袖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通訊地址  

 

2. 參賽隊員資料（必須不遲於 2017 年 4 月 30 日前以電郵提交，電郵：adcc@tps.org.hk） 

 中文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dd/mm/yyyy) 

幼童軍 

紀錄冊編號 
聯絡電話 

隊員 (1)      

隊員 (2)      

隊員 (3)      

隊員 (4)      

隊員 (5)      

隊員 (6)      

後備隊員      

後備隊員      

 

3. 聲明： 

本人確認上述資料正確無誤，並知悉一經繳交，不可更改。另亦知悉須收取及保取各參賽成

員的家長／監護人簽署同意書。 

團長／團負責領袖簽署： 

 

 

正楷： 

日期： 

團／旅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區會專用 

收表日期 支要號碼 發票銀行 發票銀碼 收據編號 經手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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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同意書(十八歲以下成員適用) 

Parent Consent Form (For members aged below 18) 

 

活動/訓練班資料  Activity/ Course Information 

舉辦名稱 

Name︰ 

2017-2018 年度第十五屆幼童軍課程比賽（主席盃） 

舉辦日期 

Date︰ 

2017 年 05 月 06 日 (星期六) 

舉辦地點 

Venue︰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內容 

Content︰ 

比賽 

 

聲明  Declaration 

本人已清楚上述活動/訓練班之主要內容，且確知敝子弟之健康情況適宜參與有關活動。現同

意敝子弟_________________（姓名）參與上述活動/訓練班。  

I certify that I have acknowledged the content of the above activity / course and the health condition 

of my son / daughter is suitable for the activity. Thus, I hereby agre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applica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above activity / course.  

 

特別健康情況（例如敏感、哮喘等）  

Special health condition (e.g. allergy, asthma etc) 

  

 

 

 

家長/監護人簽署 

Parent / Guardian’s 

Signature: 

  日期 

Date: 

 

家長/監護人姓名（正楷） 

Name of Parent/ Guardian: 

  緊急聯絡電話 

Emergency Contact No. : 

 

 

備註 Remarks 

1. 申請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會供本會處理申請參與活動／訓練班及有關的用途。在表格內提供的個人及

其他有關資料純屬自願。然而，如果沒有正確或足夠的資料，本會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的申請。  

The personal data and other related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will be used by the Association for dealing 

with the application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activity / course and other related purposes. The provision of personal data and other 

related information by means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is voluntary. However, we may not be able to process the application if no 

accurate or adequate data is provided. 

2. 在一般情況下，報名表將於活動／訓練班完成後 6 個月銷毀。 

Application form will normally be destroyed 6 months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activity / course. 


